附件1
关于建立健全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现就建立健全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政策通知如下。

一、加快健全专项社会救助政策

（一）低保边缘家庭

1.医疗救助。将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按照不低于统筹地区个人缴费标准的80%定额资助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享有三重制度保障权益。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门诊和住院费用，按照不低于70%比例给予救助，确保救助对象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个人自付费用控制在政策范围内住院总费用的10%以内。 
2.教育救助。对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在校学生，根据不同教育阶段需求，按规定采取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或生活补助、安排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实施教育救助。

3.住房救助。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城镇通过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等方式给予保障，农村通过危房改造等方式给予保障。

4.就业救助。将低保边缘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庭成员纳入就业救助范围，通过鼓励企业吸纳、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途径，实施就业救助，按规定落实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场地租金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政策。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领取求职创业补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的农村学员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给予生活费补贴。

5.受灾人员救助。对遭遇自然灾害的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根据受灾情况分别给予必要的应急救助、过渡期救助、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和遇难人员家庭抚慰、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救助。

6.其他救助。将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纳入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范围。为低保边缘家庭中的残疾人购买合规辅助器具按规定给予补贴，符合条件的提供托养服务并按规定给予补贴。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为其代缴部分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

（二）支出型困难家庭

1.医疗救助。将支出型困难家庭中，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按照不低于统筹地区个人缴费标准的80%定额资助其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享有三重制度保障权益。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门诊和住院费用，按照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确保救助对象在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个人自付费用控制在政策范围内住院总费用的10%以内。
2.教育救助。对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在校学生，根据不同教育阶段需求，按规定采取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或生活补助、安排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实施教育救助。

3.住房救助。对农村住房存在安全隐患的支出型困难家庭，通过危房改造等方式给予保障。

4.受灾人员救助。对遭遇自然灾害的支出型困难家庭，按照自然灾害救助政策给予救助。

5.其他救助。将符合条件的支出型困难家庭成员纳入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范围。

二、完善落实急难社会救助政策

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或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可简化程序及时给予临时救助，增强时效性。用足用好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发挥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及时化解困难群众遭遇的各类急难问题。

三、积极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

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照料服务。积极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充分发挥乡镇（街道）社工站的作用，为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成员提供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

四、大力发展慈善类社会救助

支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帮扶工作。引导支持慈善组织依法依规开展慈善活动，为遭遇重特大疾病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提供慈善帮扶。

五、持续实施金融帮扶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纳入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和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对象范围，对获取贷款的，按规定给予一定额度的贴息，降低创业成本，促进劳动致富。

   此外，为保证政策平稳有序过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2025年12月31日前，对未被认定为低收入人口的原农村建档立卡对象的医保帮扶政策参照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医疗救助政策执行。鼓励各地积极推广乡村公益医疗互助等措施，进一步减轻医疗负担。其他救助帮扶政策中，已明确原农村建档立卡对象继续享受的保持不变；明确为农村低收入人口享受的，或待低收入人口认定后过渡到低收入人口帮促体系的，按省有关部门相关衔接政策规定执行。各地要继续对未被认定为低收入人口的原建档立卡对象进行监测，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并落实相关救助帮扶政策。

各地各部门要将建立健全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政策，作为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细化实化救助政策措施，全面开展救助帮扶工作。要充分发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明确部门工作职责，加强工作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要建立信息共享、身份互认、协同救助的工作网络，实现困难人员动态监测、及时预警、精准救助。

本文件自XX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


